通     知

各镇中心学校、县直各学校、局机关二级机构：
按照市人社局《关于做好2024年度许昌市事业单位职称评聘计划备案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中小学职称评聘计划备案工作安排是2024年6月26日至7月8日，具体报送材料和时间要求如下：
1.请参照《关于印发<鄢陵县2022年中小学教师职称推荐办法>的通知》鄢教体字【2022】113号和《鄢陵县教育体育局<关于全县教师职称申报推荐工作的指导意见>》，制定各学校推荐办法。2024年度各学校推荐办法1份、积分排序表一式3份、推荐程序公示报告2份（公示报告以单位为主）、公示图片1份，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，2024年7月8日前报送。

2.附件1《2024年度许昌市事业单位职称评聘计划备案表》一式三份，2024年7月8日前报送。

附件2《2024年度    事业单位职称评聘计划备案汇总表》只发送电子档。

 3.各单位最新的《许昌市鄢陵县事业单位岗位设置聘用情况备案表》原件及复印件（一式3份），加盖单位公章，2024年7月8日报送。

 4.单位不占岗人员有关证明材料（审批表、工资表原件），2024年7月8日前报送。不占岗人员主要指：农村教师考核认定一级、农村教师直接评聘中、高级。
5.2023----2024学年所有中小学校教师任课安排表一式3份，报电子文档，统一表格（横表），按职称新信息库学校代码顺序排列上报，2024年7月15日前报送。
 6.2023----2024学年所有中小学校班主任名单一式3份，报电子文档，统一表格（横表），按职称新信息库学校代码顺序排列上报，2024年7月15日前报送。
 7.2023----2024学年所有中小学校校领导班子人员名单一式3份，报电子文档，统一表格（竖表），按职称新信息库顺序排列上报，2024年7月15日前报送。

8.专职校（园）长、乡镇中心校教研员晋升职称：个人写申请，教体局组织积分排序（前提是单位有空岗，无空岗不要报）。

 2024年6月26日
